「公共電視B棟8樓數位片庫空間改善工程」

投標須知

1、 本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
關所訂定之規定。
2、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採購下列標的，特訂定本須知。
3、 本標案名稱：「公共電視B棟8樓數位片庫空間改
善工程」（第1次招標）
4、 採購標的為：工程。    

5、 本採購屬：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  

6、 本採購：非共同供應契約。

7、 本採購預算金額：新台幣11,326,588元

8、 上級機關名稱：行政院新聞局
9、 依採購法第4條接受補助辦理採購者，補助機關名稱及地址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台北市內湖區康

寧路三段75巷50號
10、 本採購為：未分批辦理。     
11、 招標方式為：公開招標      

12、 本採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

標。 

13、 本採購非以統包辦理招標。
14、 本採購依採購法第25條規定辦理共同投標(招標文件已附共同投標協議書範本)；廠商家數上限為3家。
15、 本採購依採購法第33條第3項：

       不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16、 本採購依採購法第35條：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17、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50日止。
18、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1式1份。             
19、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中文。
20、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97年8月26日15時
21、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7樓行政部總務組開標室。
22、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2人     
23、 本採購開標採：

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標廠商應就各段標之標封分別裝封並標示內含資格標、規格標或價格標等： 

公開招標，資格、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  
24、 押標金金額：標價5 %。

25、 為優良廠商者（中央、台北市），押標金予以減半繳納押標金。
26、 押標金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
27、 履約保證金金額：契約金額之5%。
28、 得標廠商為優良廠商者，履約保證金予以減收之金額同押標金之規定。
29、 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廠商應於本工程採購案決標後訂約前繳納。        
30、 保固保證金金額：契約金額之5 %。
31、 保固保證金有效期：本工程採購案完工驗收合格後一年（部分工項保固期限於文件中另有規定年限者，依該工項延長保固保證金年期）。
32、 保固保證金繳納期限：自工程完工驗收合格結算付款前繳納。

33、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六)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34、 廠商依「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減收押標金，其有不發還押標金之情形者，應就不發還金額中屬減收之金額補繳之。

35、 本採購：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36、 決標原則：最低標。

37、 本採購採：非複數決標。

38、 本採購決標方式為：總價決標。        
無法決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55條或第56條規定採行協商

措施：否。
39、 本採購適用採購法：無例外情形。
40、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電器承裝業，消防工程或承裝業共同投標時應繳驗與下列證件原件相符之影本：

（一）營造業：

１、營造業登記証（丙等以上）。

２、承攬工程手冊（第一至第十二頁）。

３、營利事業登記証。

４、納稅証明文件（納稅証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証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証明相關文件代之。）

５、當年度公會會員証。

（二）電器承裝業：

１、電器承裝商登記執照（甲級）。

２、營利事業登記証。

３、納稅証明文件（同前款第4目）。

４、當年度公會會員証。

(三) 室內裝修業：

１、室內裝修業登記証。

２、營利事業登記証。

３、納稅証明文件（同第一款第4目）。

４、當年度公會會員証（無公會者免附）。

(四)消防工程業或消防水電設備承裝相關行業(均未受停業.權處分) 
１、各該業登記證(登記不需經許可者免附) 
２、營利事業登記證明(具備消防水電設備承裝資格) 
３、納稅証明文件（同第一款第4目）。

４、當年度公會會員証（無公會者免附）。

(五)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師證書（非共同投標廠商，應附合作同意書）。

41、 除招標文件另有允許投標廠商應符合之資格一部分，得以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具有者代替外，投標廠商之全部或部分資格不得以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具有者代替。

42、 招標文件中若允許投標廠商應符合之資格一部分，得以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具有者代替，則投標廠商於得標後不得變更分包廠商，但有特殊情形必須變更者，以具有不低於原分包廠商就其分包所具有之資格，並經本會同意者為限。

43、 本會得就個別工程採購特性，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3家內之廠商共同投標，並須共同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且須經公證或認證後，依協議書內容由所指定之代表廠商全權與本會作意見之聯繫及投標文件、契約文件之簽訂、補充與更正。

44、 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不得對本工程採購另行提出投標文件或為另一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

45、 投標廠商已具本工程所需之「所有」專業承攬及施工資格者(營利事業登記證明中載明廠商之營業項目具有營造或裝修工程、機電工程及消防承裝等)，可單獨投標。

46、 參加投標廠商應將前點各項証件影本，連同廠商資格審查表、投標廠商聲名書、授權書一併裝入証件封內，並用本會發給之工程標價清單、工程標價明細表，依式清晰填寫裝入標單封內（不得使用鉛筆填寫），其標單總價應以中文大寫填明，並於末尾加「整」或「正」字，同一共同投標廠商成員只能寄送一份投標文件，屬同一公司之二個以上分公司或一公司與其分公司分別投標視同違反規定。另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者，亦同；其有違反者，於開標前發現者，所投之標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所投之標應不予接受。

47、 投標廠商提出之証明文件，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以影本為原則。
48、 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本會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偽造或變造者，依採購法第50條規定辦理。
49、 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 於招標機關指定地點完工：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70號8樓。
50、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新台幣。        
51、 採購標的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機關取得全部權利。        
52、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

(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
(二)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該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
(三)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四)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
(五)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機關辦理委託設計時，前階段規劃之成果若予公開，為規劃之廠商並無競爭優勢者，該規劃之廠商得參與後階段之設計服務。

53、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一) 施工說明書圖(含施工說明書、施工圖、施工規範、工程進度表)。

(二) 投標須知。

        (三) 投標廠商聲明書。

        (四) 共同投標協議書。

(五) 投標廠商授權書。

(六) 消防設備師合作同意書。

(七) 廠商資格審查表

(八) 契約條款。

        (九) 工程標價清單。

        (十) 工程標價明細表。

       (十一) 投標標封
54、 「證件封」裝入下列各項證明文件，並予密封，封外註明「證件封」字樣。
(一)合法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1件。

(二)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或免稅證明影本1件。
(三)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影本1件。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1件。  
(五)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1份。

(六)消防設備師合作同意書。

(七)廠商資格審查表正本1份。

55、 「標單封」裝入下列各項文件，並予密封，封外註明「標單封」字樣。
(1) 工程標價清單

(二) 工程標價明細表。

56、 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方式繳納，並裝入自備之專用信封。
57、 將封妥之「押標金專用封」、「證件封」及「標單封」裝入「外標封」，外標封應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且須加以密封，另宜註明「A棟副控室、A棟後製室空間改善工程」字樣。
58、 投標商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本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工程投標標價清單，連同資格文件、規格文件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文件，密封後投標。惟屬一次投標分段開標者，各階段之投標文件應分別密封後，再以大封套合併裝封。所有內外封套外部皆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及採購案號或招標標的。
59、 投標文件須於97年8月25日17時前，以郵遞、專人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7樓行政部總務組
60、 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61、 疑義及異議之處理：

(一)依採購法第75條規定，投標者對本會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疑義或異議；逾時送達或未以書面提出者，本會均不予受理。

(二)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疑義或異議者，為97年

8月15日(含)前。

(三)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出疑義或異議者，為接獲本會通知或本會公告之次日起7日內，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10日。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之次日起15日。

62、 爭議及申訴之處理：  

(一)依採購法第6章爭議處理規定，受理投標者履約爭議或申訴之機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電話：（02）8789-7530。

 (二)依採購法第108條，本採購之採購稽核小組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三)本採購如有不法，檢舉電話與信箱如下：

1.法務部調查局，電話：（02）2918-8888，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

2.台北市調查處，電話：（02）2732-8888，台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

3. 行政院新聞局政風室，電話：0800-588-877，台北市天津街2號4樓。
63、 本會得於不違反有關法令及本須知範圍內，增訂補 充投標須知；本投標須知及補充投標須知均為合約之一部分。
64、 本會連絡人：康先生 電話：02-2630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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